
公告编号：2018-070 

证券代码：833547        证券简称：深华建设        主办券商：国信证券 

 

深华建设（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根据发展经营的需要，深华建设（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深华建设”）拟将所持深圳市鼎华创工程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

华创”）100%的股权转让至深圳智慧建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科技”）。

鼎华创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公司未实际出资，经与交易对方协商，本次股权转

让对价拟定为 9,918.84 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鼎华创的股权，并且不再享有和承担与其相

关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交易对方智慧科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曹万有、曹世锋、曹荣祥合计持股

99.80%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梁宏伟，故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故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说明如

下：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公众公司在 12 个月

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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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

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广东深华消防安全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所持广东深华消防安全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全技术公司”）100%的股权转让至深圳智慧建设

控股有限公司；截至 2018 年 7 月 6 日，安全技术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工商变更登

记事宜已办理完毕。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转让深圳市鼎华创工程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将公司所持鼎华创 100%的股权转让至智慧科技。前述两次交易均为出

售公司所持全资子公司 100%的股权，构成同一或相关资产进行出售的情形，故

需以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公司

期末资产总额为 762,630,958.52 元，期末净资产额为 70,014,702.93 元；期末资产

总额的 50%为 381,315,479.26 元，期末资产总额的 30%为 228,789,287.56 元，期

末净资产额的 50%为 35,007,351.47 元。 

截止 2018 年 1 月 31 日，安全技术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41,331.00

元，净资产额为-52,135.05 元。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鼎华创未经审计的资产

总额为 8,034,509.79 元，净资产额为 9,918.84 元。 

综上所述，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出售资产未达到以上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转让深圳市鼎华创工程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

果为：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曹世锋、梁宏伟回避表决。该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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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深圳智慧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马家龙工业区 19 栋（鼎元宏易大厦）4 楼 40

1-405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马家龙工业区 19 栋（鼎元宏易大厦）4

楼 401-40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宏伟 

实际控制人：曹万有、曹世锋、曹荣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营业务：经营电子商务；商务信息咨询；数据库服务、数据库管理；从事

广告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  

（二）关联关系 

智慧科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曹万有、曹世锋、曹荣祥合计持股 99.80%的公

司，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梁宏伟。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深圳市鼎华创工程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海一路鲤鱼门街 1 号前海深港

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4.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深圳市鼎华创工程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海一路鲤鱼门街 1 号前海深

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0877660597，法定代表人为曹世锋，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 

鼎华创实缴资本为 0 元。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鼎华创未经审计的资产

总额为 8,034,509.79 元，净资产额为 9,918.84 元。本次交易完成前，鼎华创的股

东为深华建设，持股比例为 100%；本次交易完成后，鼎华创的股东为智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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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为 100%。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类别为股权类资产，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转让前鼎华创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完成后鼎华创不再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再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依据为鼎华创实缴注册资本、净资产及实际经营情况为基

础，经与交易对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拟定为 9,918.84 元。定价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将所持鼎华创 100%的股权转让至智慧科技，本次股权转让对价拟定

为 9,918.84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鼎华创将成为智慧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遵循诚实信用、公平自愿的基本原则，不会造成公司主营业务发生

变化。本次交易根据公司经营实际发展需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对公司本期和

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深华建设（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市鼎华创工程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与深圳智慧建设科技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 

 

深华建设（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编号：2018-070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4 日  


